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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减污降碳评价技术规范
1　 [bookmark: _Toc224717323][bookmark: _Toc120017771][bookmark: _Toc9403][bookmark: _Toc173768741][bookmark: _Toc176272053][bookmark: _Toc114480943]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减污降碳的评价方法，包括评价要求和评价指标、减排量评估、数据收集与质量要求、减污降碳评价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针对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减污降碳的评价活动。
本文件适用范围是以“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为重点”、以一个年度为核算周期的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减污降碳的评价。
2　 [bookmark: _Toc120017776][bookmark: _Toc120017772][bookmark: _Toc176272054][bookmark: _Toc114480944][bookmark: _Toc224717324][bookmark: _Toc21291][bookmark: _Toc120017777][bookmark: _Toc17376874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1088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管理通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
GB/T 33567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规范 
3　 [bookmark: _Toc224717325][bookmark: _Toc24125][bookmark: _Toc114480945][bookmark: _Toc120017778][bookmark: _Toc173768743][bookmark: _Toc176272055][bookmark: _Toc155278152][bookmark: _Toc114480946][bookmark: _Toc120017793][bookmark: _Toc20458]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_Toc31609][bookmark: _Toc120017779]GB/T 33760-2017规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园区循环化改造 circular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是指现有的各类园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以及各类专业园区等）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原则，优化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突破循环经济关键链接技术，合理延伸产业链并循环链接，搭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意见 发改环资[2012]765号]
3.2　 [bookmark: _Toc173768745][bookmark: _Toc168583714][bookmark: _Toc161387752][bookmark: _Toc161387753][bookmark: _Toc161150369][bookmark: _Toc161150370][bookmark: _Toc160006872][bookmark: _Toc160007204]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主要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包括：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等气体中的一类或多类。
[来源：GB/T32150-2015，3.1]

3.3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32150-2015，3.13]
3.4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在辐射强迫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32150-2015，3.16]
3.5　 [bookmark: _Toc161150373][bookmark: _Toc168583715][bookmark: _Toc161387754][bookmark: _Toc173768746][bookmark: _Toc173768748][bookmark: _Toc161150371][bookmark: _Toc161387756][bookmark: _Toc168583717]
[bookmark: _Toc161150378][bookmark: _Toc173768754][bookmark: _Toc168583722][bookmark: _Toc168583718][bookmark: _Toc168583723][bookmark: _Toc161387760][bookmark: _Toc161387762][bookmark: _Toc161150379][bookmark: _Toc173768749][bookmark: _Toc161150377][bookmark: _Toc173768753][bookmark: _Toc161387761][bookmark: _Toc161387757][bookmark: _Toc173768752][bookmark: _Toc161150374][bookmark: _Toc168583721]初级数据 primary data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而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因为初级数据可能涉及其他与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具有可比性的产品系统。
初级数据可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来源：GB/T 24067-2024，3.6.1]
3.6　 [bookmark: _Toc168583724][bookmark: _Toc161150380][bookmark: _Toc161387763][bookmark: _Toc173768755]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注1：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可来源于数据库、公开文献、国家排放因子、计算估算数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
注2：次级数据可以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来源：GB/T 24067-2024，3.6.3]
3.7　 [bookmark: _Toc161387764][bookmark: _Toc161150381][bookmark: _Toc168583725][bookmark: _Toc173768756]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 在不实施项目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来源： GB/T 33760-2017，3.4]
3.8　 
固体废弃物减少量 solid waste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后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与基准线情景相比较的减少量。
3.9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后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相比较的减少量。
[来源：GB/T33760-2017，3.5 有修改]
4　 [bookmark: _Toc120017795][bookmark: _Toc120017794][bookmark: _Toc120017797][bookmark: _Toc120017796][bookmark: _Toc224717326]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
4.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产业园区应依法设立，在规划、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并且融入了减污降碳理念，综合运用节能、减排、固碳、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措施，达到减污降碳的目标；
b) [bookmark: OLE_LINK5]国家和地方有关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应在产业园区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c) 近3年（成立时间不足3年的，自成立时间起），产业园区及园区入驻企业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无节能、环保、碳排放相关管理部门的处罚；
d) 产业园区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产业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e) 产业园区管理机构通过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按照GB/T 31088要求建立循环经济管理制度体系；
f) 产业园区重点企业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注：重点企业是指《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的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评审期当年及前公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名单中的企业）。
4.2　 评价指标
4.2.1管理指标
管理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产业园区应优先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氢能等绿色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
b) 近3年，产业园区完成国家或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且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c) 产业园区的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d) 产业园区应编制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并验证实施成果；
e) 产业园区应建立生产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管理制度，实施源头分类、物流监控，避免污染环境；
f) 对产业园区循环经济管理人员和规模以上企业相关人员进行循环经济管理和技术培训；
g) 产业园区碳管理制度的建立必须符合园区入驻企业整体运行现状和发展趋势，目标设定和整体规划的制定须做到切实可行；
h) 产业园区应具有明确的区域范围且运营正常；
i) [bookmark: OLE_LINK6]产业园区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园区内产业协同/耦合发展，推动入驻企业循环的循环连接。
4.2.2资源循环利用率指标
本文件涉及的循环化改造场景包括工业固体废弃物（冶炼渣、工业副石膏、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废钢铁、废铝、废铜、废塑料）回收利用。
产业园区资源循环利用率指标要求见表1。
表1 资源循环利用率指标要求
	具体指标
	指标要求（%）

	工业固体废弃物（冶炼渣、工业副石膏、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95%

	再生资源（废钢铁、废铝、废铜、废塑料）
回收利用率
	≥80%   

	指标计算方法见GB/T 33567-2017 附录A。


文件涉及的减污降碳评价指标包括循环化改造后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
5　 [bookmark: _Toc224717327]减量评估
5.1　 概述
核算循环化改造后的产业园区边界范围内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进行比较，计算出固体废弃物的减少量和温室气体的减排量。
5.2　 核算范围
5.2.1废弃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通过填埋、堆存、焚烧等方式处置，后经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回收处理替代原生原料的固体废弃物。
本文件仅针对冶炼渣、工业副石膏、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和废钢铁、废铝、废铜、废塑料的回收利用过程中减污降碳评价的提供核算方法。
5.2.2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覆盖项目边界内全流程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
5.3　 功能单位
以单位再生产品为基准。 
5.4　 项目边界
产业园区的地理边界为减污降碳评价的边界，地理边界的确定可以依据政府规划文件或产业园区规划图；具体场景的评价边界涵盖从废弃物/资源收集（含零散点集中）、运输（至处理厂）、预处理（分拣、破碎、除杂等）、加工处理（熔炼、煅烧、成型等）到辅助设备（起重机、传送带、除尘/能耗设备）的全链条系统。
5.5　 减排量核算方法
5.5.1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遵循“主要排放源优先”原则。本文件中涉及的温室气体宜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等气体中的一类或多类。可根据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实际场景排放情况确定温室气体种类。
5.5.2基准线情景识别（循环化改造前）
统一设定为“生产1单位与再生产品功能相当的原生产品”，即原生原料开采、加工、生产的全过程（如原生砖生产、原生钢铁冶炼等）。
园区内企业基准线核算优先采用企业实测的近3年排放/能耗数据；园区整体基准线（如单位产值碳排放、资源循环利用率）可采用行业平均因子法核算，对标同类型、同规模园区的行业平均水平。
注：参照 HJ 274-2026《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标准》。
5.5.3减排量计算
5.5.3.1固体废弃物减少量核算
循环化改造后，固体废弃物减少量按式（1）计算：
          …………………………（1）
式中：
——循环化改造后，固体废弃物减少量（t）；
——基准线情景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t）；
——循环化改造后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t）。
5.5.3.2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情景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2）计算：
        ………………（2）
式中：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废弃物的运输产生的CO2排放量（tCO2e/年）；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废弃物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废弃物的填埋/焚烧产生的甲烷的排放量 (tCO2e/年)。
基准年的废弃物的运输排放按式（3）计算： 
        ……………………（3）
式中：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的重量（t）；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运输到处理厂的平均距离（km）；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运输的排放因子。
基准年的废弃物的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式（4）计算：
       ……………………（4）
式中：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处理及生产系统能耗（kWh）；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运输的排放因子。
基准年由固体废弃物的填埋/焚烧产生的甲烷的排放量排放按式（5）计算： 
   ……………………（5）
式中：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值，用于将甲烷排放量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tCO2 e/tCH₄）； ——废弃物中可降解有机成分的净热值（TJ/t）；
 ——在 y 年固体废弃物的填埋/焚烧产生的甲烷排放因子。
5.5.3.3项目排放量计算（循环化改造后）
项目排放量按式（6）计算：
   ………………（6）
式中：
——在 y 年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在 y 年废弃物/资源运输的CO2排放量（tCO2e/年）；
——在 y 年废弃物/资源处理过程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在 y 年废弃物/资源处理过程燃料燃烧排放排放量（tCO2e/年）；
——在 y 年废弃物/资源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排放量 (tCO2e/年)。
5.5.5.4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按式（7）计算：
        ……………………（7）
式中：
——循环化改造后，在y年的温室气体减排量（tCO2e/年）；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5.5.4分场景核算要求
工业固体废弃物（冶炼渣、工业副石膏、建筑垃圾）综合利用过程中减污降碳评价的核算要求见附录A，再生资源（废钢铁、废铝、废铜、废塑料）回收利用过程中减污降碳评价的核算要求见附录B。
6　 [bookmark: _Toc224717328]数据收集与质量要求
6.1　 [bookmark: _Toc23568][bookmark: _Toc176272068][bookmark: _Toc173768769][bookmark: _Toc146800593][bookmark: _Toc116911922][bookmark: _Toc116912316][bookmark: _Toc155278159]数据收集范围
[bookmark: _Toc25096][bookmark: _Toc12334][bookmark: _Toc6808]数据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数据收集范围应涵盖地理边界中的本文件涉及的所有循环化改造场景，数据的获取方式和来源均应详细说明。
6.2　 [bookmark: _Toc176272069]初级数据质量要求
初级数据是通过直接测量、采访和调查，从组织直接获得的数据，主要为项目可控的各阶段，包括原材料消耗、能耗、污染物排放以及运输（包括运输方式、运输距离和运输量）等数据。
[bookmark: _Toc176272070]初级数据宜满足如下要求：
a）完整性：初级数据应按照不同的单元型号收集，有完整的物料消耗和排放数据；
b）	准确性：初级数据中的能源、原材料消耗数据应该来自于实际生产统计记录；所有初级数据均有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
c）一致性：初级数据收集时同类数据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其中，测量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数据应为与原料消耗、能源消耗、固体废弃物排放相关的，且应覆盖全面；
——数据频次应符合企业的数据记录频率，且不得有缺失；
——与监测数据相关的计量设备的检定及运行情况作为数据有效的证明材料。
统计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有明确的数据获取来源；
——数据原始记录规范，依据相关制度按照确定的频率、格式进行记录；有完整的资源、能源数据的证据链，包括购买(购买合同)、供应(材料供应单)、消耗(生产能耗记录)、库存(库存清单)等；
——数据链各环节数据不存在明显偏差。 
6.3  次级数据质量要求
次级数据质量宜满足以下要求： 
a）代表性：应优先选择企业上游供应商提供的相关原始数据；再次选择与上游供应链产品的时间、区域、技术代表性相近的生命周期评价（LCA）数据；
b）完整性：次级数据应涵盖本文件规定系统边界中除初级数据外的所有单元过程；
c）	一致性：对同类产品次级数据的选取原则应保持一致，如果次级数据更新，则减污降碳评价报告也应更新。
7　 [bookmark: _Toc224717329][bookmark: _Toc224717333][bookmark: _Toc224717334][bookmark: _Toc224717332][bookmark: _Toc224717336][bookmark: _Toc224717330][bookmark: _Toc224717335][bookmark: _Toc224717331][bookmark: _Toc224717337][bookmark: _Toc245]评价流程
第三方机构应依据本文件规定的流程实施评价工作，第一方、第二方评价可参照执行。
7.1  申请和受理
企业提交评价申请书及满足基本要求的证明材料，由第三方机构根据本文件要求对申请文件和材料的完整性进行评审。
7.2  文件审核
第三方机构应依据本文件对申请方提交材料的适宜性和符合性进行审查。
7.3  现场评价
第三方机构应在现场采集和验证信息，现场审核的内容包括：
a） 核实各项评价要求和评价指标的符合性；
b） 确认核算年度、核算边界；
c） 确认产业园区在循环化改造的过程中，循环利用的固体废弃物；
d） 基准线情景识别；
e） 根据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实际场景排放情况确认温室气体种类；
f） 固体废弃物减少量计算；
g） 温室气体减排量计算。
7.4  评价结果与批准
根据现场评价情景出具减污降碳评价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减污降碳评价报告模板见附录D。
a） 产业园区基本信息；
b） 产业园区实际情况与技术规范中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的符合性说明；
c） 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情况；
d） 核算年度；
e） 系统边界内数据收集情况；
f） 减污降碳绩效核算；
g） 评价结果；
h）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通过第三方机构评价的循环化改造的产业园区，可获得减污降碳评价证书。

[bookmark: _Toc179902181][bookmark: _Toc224717338]附 录 A
（规范性）
工业固体废弃物（冶炼渣、工业副石膏、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减污降碳评价

A.1 概述
本附录规定工业固体废弃物（冶炼渣、工业副石膏、建筑垃圾）综合利用过程中减污降碳评价的核算范围、功能单位、项目边界、核算方法等要求，适用于产业园区内上述三类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的减污降碳评价。
A.2 冶炼渣综合利用
A.2.1 核算范围
A.2.1.1 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冶炼渣回收利用项目边界内涉及的所有温室气体。
A.2.1.2 废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填埋、堆存处理，后经回收处理代替传统建材或工业原料的冶炼渣（如高炉渣、钢渣等）。
A.2.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 1 吨经处理后可用于生产的冶炼渣再生产品（如再生骨料、水泥混合材等）。
A.2.3 项目边界
包括冶炼渣的收集（从产生企业或堆存点集中）、运输（从产生点至处理厂）、预处理（破碎、筛分、磁选除杂等）、加工（如粉磨、改性）及项目所在区域的辅助设备（如传送带、破碎机、除尘设备等）。
A.2.4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A.2.4.1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运输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CH4、N2O 因排放量小或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预处理及加工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电力消耗及燃料使用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基准线情景（原生原料生产）：CO2 为主要排放源，CH4、N2O 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A.2.4.2 基准线情景
生产 1 吨与冶炼渣再生产品功能相当的原生原料（如天然骨料、水泥熟料等）。
A.2.4.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排放量按式（A.1）计算：
     ……………………（A.1）
式中：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原料运输的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原料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原料开采及加工过程的燃料燃烧排放（tCO2e/年）；
基准年的原生原料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按式（A.2）计算：
         ……………………（A.2）
式中：
——基准年的原生原料生产系统能耗（kWh）；
——第 y 年的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tCO2 /kWh）。
A.2.4.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排放量按式（A.3）计算：
 ……………………（A.3）
式中：
——第y年项目排放量（tCO2e/年）；
——第y年冶炼渣运输的CO2排放量（tCO2e/年）；
——第y年冶炼渣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y年冶炼渣加工过程的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冶炼渣运输的 CO₂排放量按式（A.4）计算；
     ……………………（A.4）
式中：
——冶炼渣重量（t）；
——运输平均距离（km）；
——第y年柴油车运输排放因子。
第 y 年冶炼渣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式（A.5）计算：
     ……………………（A.5）
式中：
——项目年冶炼渣处理系统能耗（kWh）。
A.2.4.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按式（A.6）计算：
             ……………………（A.6）
式中：
——第 y 年的项目减排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第 y 年的项目排放量（tCO2e/年）。
A.2.5 减废量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将1吨冶炼渣被回收利用而非填埋、堆存所实现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 按式（A.7）计算：
             ……………………（A.7）
式中：
——冶炼渣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kg）；
——1 吨冶炼渣若未回收时的填埋/堆存量（kg）；
——1 吨冶炼渣回收处理后剩余的填埋/堆存量（kg）。
A.3 工业副石膏综合利用
A.3.1 核算范围
A.3.1.1 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工业副石膏综合利用项目边界内涉及的所有温室气体。
A.3.1.2 废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堆存、填埋处理，后经回收处理代替原生石膏原材料的工业副石膏（如脱硫石膏、磷石膏、柠檬酸石膏等固体废弃物）。
A.3.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 1 吨经处理后可用于生产的工业副石膏再生产品（如石膏板、石膏砂浆、石膏砌块等）。
A.3.3 项目边界
工业副石膏项目边界包括工业副石膏的收集（从产生企业堆存点集中）、运输（从产生点至处理厂）、预处理（破碎、筛分、除杂）、煅烧（若有）、成型及项目所在区域的辅助设备（如传送带、破碎机、煅烧炉、成型机等）。
A.3.4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A.3.4.1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运输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CH4、N2O 因排放量小或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预处理/煅烧/成型：CO2 为主要排放源（电力消耗及燃料使用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基准线情景（原生石膏生产）：CO2 为主要排放源，CH4、N2O 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A.3.4.2 基准线情景
生产 1 吨与工业副石膏再生产品功能相当的原生石膏产品（以天然石膏为原料的生产过程）。不同原生石膏产品的碳排放量可参考相关行业数据。
A.3.4.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先排放量按式（A.8）计算：
   ……………………（A.8）
式中：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天然石膏运输的 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石膏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石膏开采及加工过程的燃料燃烧排放（tCO2e/年）。
基准年的原生石膏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按照公式（A.9）计算：
          ……………………（A.9）
式中：
——基准年的原生石膏生产系统能耗（kWh）；
——第 y 年的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tCO2 /kWh）。
A.3.4.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排放量按式（A.10）计算：
[bookmark: _Hlk211779413]    ……………………（A.10）
式中：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工业副石膏运输的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工业副石膏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工业副石膏煅烧及成型过程的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工业副石膏运输的CO₂排放量按式（A.11）计算：
         ……………………（A.11）
式中：
——工业副石膏重量（t）；
——运输平均距离（km）；
——第 y 年柴油车运输排放因子；
第 y 年工业副石膏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照公式（A.12）计算；
[bookmark: _Hlk211779501]        ……………………（A.12）
式中：
——项目年工业副石膏处理系统能耗（kWh）；
——在 y 年基准线情景中运输的排放因子。
A.3.4.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按式（A.13）计算：
              ……………………（A.13）
式中：
——第 y 年的项目减排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量（tCO2e/年）。
A.3.5 减废量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将 1 吨工业副石膏被回收利用而非填埋、堆存所实现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 按式（A.14）计算：
               ……………………（A.14）
式中：
——工业副石膏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kg）；
——1 吨工业副石膏未回收时的填埋量（kg）；
——1 吨工业副石膏回收处理后剩余的填埋量（kg）。
A.4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A.4.1 核算范围
A.4.1.1 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边界内涉及的所有温室气体，包括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分拣、破碎、筛分、加工、成型等环节产生的 CO2、CH4、N2O 等。
A.4.1.2 废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填埋处理，后经处理后代替传统建材原材料（如天然骨料、黏土等）的建筑垃圾等固体废弃物。
A.4.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1m3 利用建筑垃圾加工而成的再生产品（如再生砖、再生骨料等）。
A.4.3 项目边界
包括建筑垃圾的收集（含零散回收点集中）、运输（从回收点至处理厂）、分拣（人工或机械分拣杂质）、破碎、筛分、加工、成型及项目所在区域的辅助设备（如起重机、传送带、除尘设备等）。
A.4.4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A.4.4.1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运输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CH4、N2O 因排放量小或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预处理（破碎/筛分）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电力消耗），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再生产品成型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基准线情景（原生建材生产）：CO2 为主要排放源，CH4、N2O 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A.4.4.2 基准线情景
生产 1 m3 与再生产品功能相当的原生建材（如天然骨料、原生砖等）。不同原生建材的碳排放量可参考相关行业数据。
基准线情景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A.15）计算：
               ……………………（A.15）

式中：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建材原料运输的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建材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基准年的原生原料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按式（A.16）计算：
          ……………………（A.16）
式中：
——基准年的原生建材生产系统能耗（kWh）；
——第 y 年的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tCO2 /kWh）。
A.4.4.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按（A.17）计算：
           ……………………（A.17）
式中：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建筑垃圾运输的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建筑垃圾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建筑垃圾运输的 CO₂排放量按式（A.18）计算：
[bookmark: _Hlk211779624]              ……………………（A.18）
式中：
——建筑垃圾重量（t）；
——运输平均距离（km）；
——第 y 年柴油车运输排放因子；
第 y 年建筑垃圾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式（A.19）计算；
                 ……………………（A.19）
式中：
——项目年处理及生产系统能耗（kWh）。
A.4.4.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按式（A.20）计算：
                        ……………………（A.20）
式中：
——第 y 年的项目减排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量（tCO2e/年）。
A.4.5 减废量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将1m3 再生产品所对应的建筑垃圾被回收利用而非填埋所实现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 按式（A.21）计算：
[bookmark: _Hlk211779792]            ……………………（A.21）
式中：
——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kg）；
——1 m3 再生产品所需建筑垃圾若未回收时的填埋量（kg）；
——1 m3 再生产品生产后剩余的填埋量（kg）。

[bookmark: _Toc224717339]附 录 B
（规范性）
再生资源（废钢铁、废铝、废铜、废塑料）回收利用减污降碳评价

B.1 概述
本附录规定再生资源（废钢铁、废铝、废铜、废塑料）回收利用过程中减污降碳评价的核算范围、功能单位、项目边界、核算方法等要求，适用于产业园区内上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项目的减污降碳评价。
B.2 废钢铁回收利用
B.2.1 核算范围
B.2.1.1 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废钢铁回收利用项目边界内涉及的所有温室气体。
B.2.1.2 废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废弃、填埋或焚烧处理，后经回收处理代替原生钢铁原材料的废钢铁（如报废汽车、建筑废钢等）。
B.2.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 1 吨经回收处理后可用于生产的再生钢铁。
B.2.3 项目边界
包括废钢铁的收集（含零散回收点集中）、运输（从回收点至处理厂）、分拣（人工 / 机械分拣杂质）、破碎、打包、熔炼预处理及项目所在区域的辅助设备（如起重机、传送带、除尘设备等）。
B.2.4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B.2.4.1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运输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柴油车运输），CH4、N2O 因排放量小或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分拣/破碎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电力消耗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熔炼环节：CO₂为主要排放源（燃料/电力消耗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基准线情景（原生钢铁生产）：CO2 为主要排放源（铁矿石冶炼），CH4、N2O 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B.2.4.2 基准线情景
生产 1 吨原生钢铁（以铁矿石为原料的生产过程）。
B.2.4.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1）计算：
[bookmark: _Hlk211779834]   ……………………（B.1）
式中：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铁矿石运输的 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钢铁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钢铁冶炼过程的燃料排放（tCO2e/年）。
基准年的原生钢铁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按式（B.2）计算：
            ……………………（B.2）
式中：
——基准年的原生钢铁生产系统能耗（kWh）。
B.2.4.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3）计算：
      ……………………（B.3）
式中：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钢铁运输的 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钢铁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钢铁熔炼预处理的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钢铁运输的 CO₂排放量按式（B.4）计算：
      ……………………（B.4）
式中：
——废钢铁重量（t）；
——运输平均距离（km）；
——第 y 年柴油车运输排放因子。
第 y 年废钢铁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式（B.）计算：
       ……………………（B.5）
式中：
——项目年废钢铁熔炼预处理系统能耗（kWh）。
B.2.4.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按式（B.6）计算：
           ……………………（B.6）
式中：
——第 y 年的项目减排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量（tCO2e/年）。
B.2.5 减废量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将1吨废钢铁被回收利用而非填埋/焚烧所减少的固体废物量， 按式（A.7）计算：
            ……………………（B.7）
式中：
——废钢铁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kg）；
——1 吨废钢铁若未回收时的填埋/焚烧量（kg）；
——1 吨废钢铁回收处理后剩余的填埋量（kg）。
B.3 废铝回收利用
B.3.1 核算范围
B.3.1.1 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废铝回收利用项目边界内涉及的所有温室气体。
B.3.1.2 废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废弃、填埋或焚烧处理，后经回收处理代替原生铝原材料的废铝（如报废铝合金制品、工业铝边角料等）。
B.3.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1吨经回收处理后可用于生产的再生铝。
B.3.3 项目边界
包括废铝的收集（含零散回收点集中）、运输（从回收点至处理厂）、分拣（人工或机械分拣杂质）、破碎、打包、熔炼及项目所在区域的辅助设备（如起重机、传送带、除尘设备等）。
B.3.4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B.3.4.1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运输环节：CO2为主要排放源（柴油车运输），CH4、N2O 因排放量小或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分拣/破碎环节：CO2为主要排放源（电力消耗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熔炼环节：CO2为主要排放源（燃料/电力消耗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基准线情景（原生铝生产）：CO2 为主要排放源（铝土矿冶炼），CH4、N2O 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B.3.4.2 基准线情景
生产1吨原生铝（以铝土矿为原料的生产过程）。
B.3.4.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8）计算：
           ……………………（B.8）
式中：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铝土矿运输的 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铝土矿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铝土矿冶炼过程的燃料排放（tCO2e/年）。
基准年的原生铝土矿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按式（B.9）计算：
      ……………………（B.9）
式中：
——基准年的原生铝土矿生产系统能耗（kWh）；
——第 y 年的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tCO2 /kWh）。
B.3.4.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10）计算：
     ……………………（B.10）
式中：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铝运输的 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铝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铝熔炼预处理的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铝运输的 CO₂ 排放量按式（B.12）计算；
        ……………………（B.12）
式中：
——废铝重量（t）；
——运输平均距离（km）；
——第 y 年柴油车运输排放因子；
第 y 年废铝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式（B.13）计算：
         ……………………（B.13）
式中：
——项目年废铝处理系统能耗（kWh）。
B.3.4.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按式（B.14）计算：
           ……………………（B.14）
式中：
——第 y 年的项目减排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量（tCO2e/年）。
B.3.5 减废量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将 1 吨废铝被回收利用而非填埋 / 焚烧所实现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按式（B.15）计算：
         ……………………（B.15）
式中：
——废铝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kg）；
——1 吨废铝若未回收时的填埋/焚烧量（kg）；
——1 吨废铝回收处理后剩余的填埋量（kg）。
B.4 废铜回收利用
B.4.1 核算范围
B.4.1.1 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废铜回收利用项目边界内涉及的所有温室气体。
B.4.1.2 废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废弃、填埋或焚烧处理，后经回收处理代替原生铜原材料的废铜（如报废铜制品、工业铜边角料、铜废料等固体废弃物）。
B.4.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1吨经回收处理后可用于生产的再生铜。
B.4.3 项目边界
包括废铜的收集（含零散回收点集中）、运输（从回收点至处理厂）、分拣（人工或机械分拣杂质）、破碎、打包、熔炼及项目所在区域的辅助设备（如起重机、传送带、除尘设备等）。
B.4.4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B.4.4.1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运输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柴油车运输），CH4、N2O 因排放量小或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分拣/破碎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电力消耗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熔炼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燃料/电力消耗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基准线情景（原生铜生产）：CO2 为主要排放源（铜矿冶炼），CH4、N2O 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B.4.4.2 基准线情景
生产1吨原生铜（以铜矿为原料的铜生产过程）。不同原生铜的碳排放量可参考行业公认数据。
B.4.4.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情景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16）计算：
         ……………………（B.16）
式中：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铜矿运输的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铜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铜冶炼过程的燃料排放（tCO2e/年）。
基准年的原生铝土矿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按式（B.17）计算：
         ……………………（B.17）
式中：
——基准年的原生铜生产系统能耗（kWh）；
——第 y 年的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tCO2 /kWh）。
B.4.4.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18）计算：
    ……………………（B.18）
式中：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铜运输的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铜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铜熔炼的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铜运输的CO2 排放量按式（B.19）计算；
      ……………………（B.19）
式中：
——废铜重量（t）；
——运输平均距离（km）；
——第 y 年柴油车运输排放因子。
第 y 年废铜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式（B.20）计算：
     ……………………（B.20）
式中：
——项目年废铜处理系统能耗（kWh）。
B.4.4.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按式（B.21）计算：
             ……………………（B.21）
式中：
——第 y 年的项目减排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量（tCO2e/年）。
B.4.5 减废量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将1吨废铜被回收利用而非填埋、堆存所实现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 按式（B.22）计算：
             ……………………（B.22）
式中：
——废铜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kg）；
——1 吨废铜若未回收时的填埋/焚烧量（kg）；
——1 吨废铜回收处理后剩余的填埋量（kg）。
B.5 废塑料回收利用
B.5.1 核算范围
B.5.1.1 碳减排量核算范围
废塑料回收利用项目边界内涉及的所有温室气体。
B.5.1.2 废物减少量核算范围
本应废弃、填埋或焚烧处理，后经回收处理代替原生塑料原材料的废塑料（如废弃塑料包装、工业塑料边角料、报废塑料制品等固体废弃物）。
B.5.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 1 吨经回收处理后可用于生产的再生塑料颗粒。
B.5.3 项目边界
废塑料项目边界包括废塑料的收集（含零散回收点集中）、运输（从回收点至处理厂）、分拣（人工或机械分拣杂质）、清洗、破碎、造粒及项目所在区域的辅助设备（如传送带、清洗设备、造粒机等）。
B.5.4 碳减排量核算方法
B.5.4.1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运输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柴油车运输），CH4、N2O 因排放量小或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分拣/清洗/造粒环节：CO2 为主要排放源（电力消耗产生），CH4、N2O 因排放量小忽略不计；
基准线情景（原生塑料生产）：CO2 为主要排放源（原油炼化），CH4、N2O 按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B.5.4.2 基准线情景
生产 1 吨原生塑料（以原油为原料的塑料生产过程）。
B.5.4.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23）计算：
    ……………………（B.23）
式中：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原油及原料运输的 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塑料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原生塑料炼化过程的燃料排放（tCO2e/年）。
基准年的原生塑料生产的电力消耗排放量按式（B.24）计算：
       ……………………（B.24）
式中：
——基准年的原生塑料生产系统能耗（kWh）；
——第 y 年的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tCO2 /kWh）。
B.5.4.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B.25）计算：
             ……………………（B.25）
式中：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塑料运输的CO2 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塑料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废塑料运输的CO2 排放量按照公式（B.26）计算：
           ……………………（B.26）
式中：
 ——废塑料重量（t）；
 ——运输平均距离（km）；
 ——第 y 年柴油车运输排放因子；
第 y 年废塑料处理的电力消耗排放按式（B.27）计算：
          ……………………（B.27）
式中：
——项目年废塑料处理系统能耗（kWh）。
B.5.4.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按式（B.28）计算：
             ……………………（B.28）
式中：
——第 y 年的项目减排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量（tCO2e/年）。
B.5.5 减废量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将1吨废塑料被回收利用而非填埋/焚烧所实现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 按式（B.29）计算：
               ……………………（B.29）
式中：
——废塑料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减少量（kg）；
 ——1 吨废塑料若未回收时的填埋/焚烧量（kg）；
 ——1 吨废塑料回收处理后剩余的填埋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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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排放因子 
表 C.1 2023 年我国区域电力平均 CO2排放因子
	区域
	排放因子(kg CO2/kWh)

	华北
	0.6361

	东北
	0.5122

	华东
	0.5500

	华中
	0.5271

	西北
	0.5543

	南方
	0.4042

	西南
	0.2472

	注：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



表 C.2 主要化石能源平均 CO2排放因子
	燃料品类
	平均低位发热量 
（MJ/kg）（MJ/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
	单位热值二氧化碳当量
排放因子（tCO2e/MJ）

	汽油
	43.070
	18.9
	100
	67.5×10-6

	柴油
	42.652
	20.2
	100
	75.5×10-6

	天然气
	38.931
	15.3
	100
	54.3×10-6

	液化天然气（LNG）
	51.434
	15.3
	100
	54.3×10-6

	煤炭（烟煤）
	20.908
	26.3
	98
	94.6×10⁻⁶

	焦炭
	28.435
	29.5
	99
	105.2×10⁻⁶

	重油
	41.868
	21.1
	98
	76.8×10⁻⁶

	液化石油气（LPG）
	46.055
	18.2
	99
	65.8×10⁻⁶

	注：排放因子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2023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25）、生态环境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排放因子计算说明。




表 C.3 运输排放因子缺省值
	运输工具类型
	适用货物类型
	运输距离缺省值（km）
	排放因子（tCO2 e/(t・km)）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碳氧化率（%）

	柴油重型货车（载重量＞12t）
	大宗固体废弃物
	50（市域内）/300（跨市域）
	0.160
	20.10
	98

	柴油重型货车（载重量＞12t）
	工业副产固体物料
	40（市域内）/250（跨市域）
	0.155
	20.10
	98

	柴油重型货车（载重量 8-12t）
	建筑类废弃物
	30（市域内）/200（跨市域）
	0.170
	20.10
	98

	柴油重型货车 + 集装箱
	金属类再生资源
	60（市域内）/350（跨市域）
	0.165
	20.10
	98

	柴油轻型货车（载重量≤3t）
	轻质金属再生资源
	40（市域内）/280（跨市域）
	0.085
	20.10
	98

	柴油轻型货车（载重量≤3t）
	高密度金属再生资源
	50（市域内）/320（跨市域）
	0.090
	20.10
	98

	柴油轻型货车 + 密闭车厢
	塑料类再生资源
	30（市域内）/220（跨市域）
	0.080
	20.10
	98

	注：    
1. 数据来源：GB/T 32151.27-202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7 部分：陆上交通运输企业》、DB32/T 5192-2025《工业园区碳排放核算指南》、GB/T 32150-202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2. 排放因子已包含燃料燃烧直接排放及能源生产间接排放，按柴油燃料特性统一设定单位热值含碳量及碳氧化率；
3. 市域内运输指产业园区所在市域范围内转运，跨市域运输指省域内或跨省转运，无明确运输范围时优先采用市域内缺省值；
4. 新能源货车（纯电动）排放因子 = 区域电网平均 CO₂排放因子（参考表 C.1）× 单位运输能耗（0.15 kWh/(t・km)），零碳园区绿电供电时取 0 tCO₂e/(t・km)。





表 C.4 焚烧 / 填埋排放因子缺省值
	处置方式
	适用物料特性
	排放因子（tCO₂e/t 物料）
	可降解有机碳（DOC）占比（%）
	总碳含量（%，湿重）
	甲烷转换率（%）
	碳氧化率（%）
	燃烧效率（%）

	准好氧填埋
	低有机质工业固废
	0.060
	1.0
	-
	20
	85
	-

	准好氧填埋
	极低有机质工业副产
	0.055
	0.8
	-
	15
	80
	-

	卫生填埋
	惰性建筑废弃物
	0.010
	0.5
	-
	5
	50
	-

	厌氧填埋
	高有机质再生资源残渣
	0.180
	18.0
	-
	50
	90
	-

	焚烧（预处理）
	金属类物料杂质去除
	0.300
	-
	12.0
	-
	-
	97

	焚烧（预处理）
	轻质金属表面处理
	0.220
	-
	6.0
	-
	-
	96

	焚烧（预处理）
	高密度金属表面处理
	0.230
	-
	7.0
	-
	-
	96

	焚烧（能源化）
	高碳含量有机废料
	1.300
	-
	45.0
	-
	-
	95

	注：
1.数据来源：GB/T 32151.10-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废弃物处理企业》、IPCC 2006 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固废处理卷）、HJ 274—2026《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标准》；
2.“-” 表示该处置方式无需该参数（填埋环节无需燃烧效率，焚烧环节无需 DOC 占比及甲烷转换率）；
3. 填埋设施配套沼气收集系统且 100% 回炉焚烧时，排放因子按原数值的 20% 核算（扣减甲烷逸散排放）；
4. 纯生物质类物料焚烧产生的生物源 CO₂不计入排放总量，仅核算化石源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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